附件五：

《学位申请人员基本情况表》填表说明

为便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评定学位及全校学位人员基本情况的汇总统计与信息上报，特就填写学位申请人员基本情况表作如下统一要求：

1．填表人务必认真负责，确保所有信息准确无误。

2．学位信息务必从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中录入，且区分博士、科学学位、专业学位、高校教师、同等学力等类别。

3．姓名、出生年月、学科门类及专业等信息将直接用于制作学位证书，属特别重要项，请务必真实、正确。

4．直博生入学年月填写硕士入学年月，入学前学历填写本科或大专等，并在备注栏目中写明直博。

5．学历研究生的“专业名称”栏中必须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一九九七年六月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学科名称填写专业名称全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名称”栏中，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准确的专业领域名称全称或者专业学位类别名称（也可填写英文缩写形式，如MBA、MPA等）。

6．所有缓评人员均需在备注栏中标明“缓评”，博士生中免盲送审人员需在备注栏中标明“免盲”，单考委培人员需在备注栏中标明“单考”，外国留学人员需在备注栏中注明国别。

7．工程硕士必须填写双导师，且其中一位为校外导师。

8．“论文盲审结果”栏使用表述如“2优1良1一般1不合格1修改后答辩1不予答辩”形式。

9．“答辩委员会意见”栏使用表述如“全票通过”或“四票通过一票弃权”或“四票通过一票反对”形式

10．“录取类别”栏使用表述如“非定（计划内非定向）”、“定向（计划内定向）”、“自筹（计划外自筹）”、“委培（计划外委培）”等，通过“单独考试”方式入学的学位申请人，须在“录取类别”栏内注明“单考”字样。

11．同一学院出现同名同姓者，应予特别说明。

12．若学生姓名属生僻字，所有输入法都无法打出，需通过微软“TrueType 造字程序”生成的，应予特别说明。

13．所有《学位申请人员基本情况表》均需在每页加盖学院公章才能递交。

14．因特别重要项填写错误而导致学位证书错误，填表人将承担相应责任。学院递交由填表人及学院研究生工作主管领导签字的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由学位办主任及研究生院主管院长签字审核后递交《学位申请人员基本情况表》相应更正页，并缴纳学位证书成本费及制作费。

15. 根据学位[2007]25号文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学位证书版式及格式内容的通知》及学位[2007]54号文件《关于调整新版学位证书启用时间的通知》，从2008年6月1日起使用新版学位证书。新版学位证书中所有学位获得人员相片均为二寸彩照，学位证书所含信息去掉籍贯一项，学位证书打印软件统一由国务院学位办提供。为统一信息，校学位办据此对“学位人员基本情况表”做了相关调整：其本情况表中去掉“籍贯”及“政治面貌”两项，均新增“身份证号”一项，硕士学位人员基本情况表中去掉“入学前学历”一项，其他具体情况根据学位种类的不同稍有差别。
16. 学科门类码、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码、一级学科名称、二级学科码、二级学科名称请按照《博士硕士学科专业代码》填写。出生日期请严格按照“1980-12-3”类似日期格式填写，严禁更改单元格属性。

17. 在学校具有一级学科授予权的前提下，如学院希望学位证书上的专业名称按一级学科填写，其二级学科名称照抄一级学科名称，二级学科码在一级学科码后加00。

